
培正学普〔2018〕35号

关于评选2017-2018学年

优秀学生和先进集体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直属系：

为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鼓励学生在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表彰先进，促进良好校风的建设，根据《广东培正学院学生奖励办法》的规定，决定开展2017-2018学年优秀学生和先进集体的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选对象：除2018年入学新生（包括专插本）外所有在籍在校学生
二、评选时间：2018年9月16日至11月17日

	时间安排
	具体工作

	9月17～28日
	各院（系）开展评优宣传工作

	9月29日～10月23日
	各院（系）组织初评、公示

	10月24～28日
	各院（系）上报评选结果

	10月29日～11月17日
	复核，公示

	11月18日～日
	发文表彰，发放荣誉证书、奖金

	11月27日
	颁奖、宣传报道


三、评选项目

（一）奖学金
广东培正学院奖学金；史带奖学金；蔡少凤、卢遂业统计学奖学金

（二）个人荣誉

十佳大学生、十佳班长、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培正之星
（三）集体荣誉

优秀学生组织、优秀二级心理辅导站、先进班级、星级文明宿舍
四、评审程序

（一）各院（系）成立学生奖励评审小组，各院（系）学生工作主管领导任组长，小组成员由党支部书记、团委书记（团总支书记）、辅导员老师、学生代表组成，完成本单位学生的各类奖励评审工作。

（二）校团委成立学生奖励评审小组，团委书记任组长，小组成员由团委老师、团委组织部、校学生会等组成，完成校级学生组织和社团各类奖励评审推荐工作。

（三）学生处心理健康中心成立优秀二级心理辅导站评审小组，负责二级心理辅导站评审推荐工作。

（四）“十佳大学生”“十佳班长”由各院（系）10月20日前各推荐1～2名候选人，由学生处综合评定。其他各类奖励的评选工作由各院（系）、校团委及心理健康中心评审小组具体实施，评优结果经学生处审核，报学校审批。

（五）经学校审批后，学生处负责发文，举办颁奖晚会进行表彰。

五、具体要求

（一）申报者必须已是“i志愿”平台的注册志愿者；

（二）各类奖项严格按《广东培正学院学生奖励办法》（培正学〔2017〕92号）中的规定条件、比例和程序进行评选，广东培正学院奖学金和史带奖学金不可兼得；

（三）凡在2017-2018学年度有挂科记录和受过学校各级通报批评及纪律处分的取消各类评优资格；

（四）各类奖项的名额分配仅为限额，请校团委、心理健康中心、各院（系）要严格把关，宁缺毋滥。若经审核不符合条件的，名额取消，不再补选；

（五）在评选过程中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按程序操作，做好各奖项的初评工作，各院（系）评选工作情况将作为相关工作人员的考核依据；

（六）校团委、心理健康中心、各院（系）初审结果及材料（含电子数据）于2018年10月28日前交到学生活动中心606室，逾期未报，作弃权处理。

六、其他事项

（一）“蔡少凤、卢遂业统计学学业优秀奖”由会计学系负责评定；

（二）ABE教育中心可参照学校各类奖项的评选条件组织评选，奖金由ABE教育中心负责；

（三）校级学生组织和社团的优秀学生干部名额由校团委组织部分配、校学生会组织评选。优秀学生组织由校团委组织部统筹，校学生会负责具体评选工作。

七、相关表格请在工作组和学生处网站下载。未尽事宜请向学生处咨询，联系人：黄志均老师，电话：86711829

附件：广东培正学院2017-2018学年度评优名额分配表

                                  广东培正学院

2018年9月25日

附件
广东培正学院2017—2018学年度评优名额分配表
	院系
	参评学生总数
	学生干部人数
	参评班级总数
	参评宿舍间数
	奖学金
	个人荣誉
	先进班集体

	
	
	
	
	
	广东培正学院奖学金一等奖
	广东培正学院奖学金二等奖
	广东培正学院奖学金三等奖
	史带奖学金一等奖
	史带奖学金二等奖
	史带奖学金三等奖
	十佳大学生
	十佳班长
	三好学生
	优秀学生干部
	培正之星
	星级宿舍
	先进班级
	优秀学生组织
	优秀二级心理辅导站

	经济学系
	1211
	588
	28
	230
	8
	24
	40
	4
	12
	21
	10


	10


	61
	68
	55
	12
	8
	3
	2

	管理学院
	2286
	663
	48
	510
	16
	46
	75
	7
	23
	39
	
	
	114
	140
	104
	26
	15
	
	

	会计学系
	1334
	450
	24
	288
	9
	27
	44
	4
	13
	23
	
	
	67
	83
	61
	14
	7
	
	

	外国语学院
	1794
	511
	49
	483
	13
	36
	59
	5
	18
	30
	
	
	90
	97
	82
	24
	15
	
	

	法学系
	691
	210
	15
	247
	5
	14
	23
	2
	7
	12
	
	
	35
	38
	31
	12
	5
	
	

	计算机科学

与工程系
	1384
	325
	28
	304
	10
	28
	46
	4
	14
	24
	
	
	69
	33
	63
	15
	8
	
	

	艺术设计系
	863
	236
	24
	180
	6
	17
	28
	3
	9
	15
	
	
	43
	29
	39
	9
	7
	
	

	人文系
	1234
	329
	30
	320
	9
	25
	41
	4
	12
	21
	
	
	62
	45
	56
	16
	9
	
	

	创新创业
教育学院
	185
	40
	4
	48
	1
	4
	6
	1
	2
	3
	
	
	9
	3
	8
	2
	1
	
	

	校团委
	0
	800
	0
	0
	0
	0
	0
	0
	0
	0
	
	
	0
	150
	49
	0
	
	2
	0

	合  计
	10982
	4152
	250
	2610
	77
	220
	362
	33
	110
	187
	10
	10
	549
	686
	549
	130
	75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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